关于我校教职工社保业务办理相关事宜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部门：
为进一步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最新规定，规范我校社保卡业务办理、社保关系转移等社保相关程序，现就我校职工社保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社会保障卡
（一）已持有广西自治区范围内各社保局社会保障卡的职工无需换卡，其中：
1、原在广西区社保局参保的职工，在学校办理续保业务处理后，社会保障卡可直接使用。
2、原在为广西区内其他社保局参保的职工，在学校入职办理续保业务处理后，持本人身份证及社会保障卡到广西区社保局一楼东厅社保卡业务专窗办理激活业务即可使用。 
（二）未持有广西自治区范围内各社保局社会保障卡的新报到职工，需在入职同时提交电子版照片，电子版照片相关要求：白底无边框彩色数码证件照（符合二代居民身份证标准），规格为358像素（宽）×441像素（高），一般照片文件大小为30K-50K，着装颜色应区别于白色背景。每张电子照片文件命名格式:身份证号_姓名.jpg，如450501198800000495_张三.jpg。电子版照片发送到电子邮箱：76820770@qq.com。
二、社保关系转移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社保参保缴费，学校从职工入职报到当月起办理。如职工需要将社保关系从原参保地转移至学校参保的社保局的，按如下方式处理：
（一）医疗险关系转移
申请人携原参保地社保机构出具的《医疗缴费凭证》原件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广西区社保局业务大厅办理。
（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1、编制内职工
（1）广西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申请人携原参保地社保机构出具的《养老缴费凭证》原件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广西区社保局业务大厅办理。
（2）跨省办理养老转入手续与广西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相同，但需注意以下事项：
A.有重复缴费的账户，提交申请后，区社保局需清退重复缴费账户方可出具《联系函》并进行后续办理；
B.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是广西区域内；男性不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申请人在广西养老保险缴费已满十年（根据缴费凭证或养老保险手册核定）；符合三者之一可以申请。
C.男性满50周岁，女性满40周岁，未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调动在区社保局参保人员且户籍不在广西的，不能办理养老转入手续；
D.如户籍已迁至广西，需提供户口本复印件，验原件。
2、编制外聘用类职工
申请人携原参保地社保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凭证》原件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南宁市社保局业务大厅办理。
3、 生育险申报
享有公务员补助的女职工，生育险待遇从怀孕开始即可在就诊医院备案后直接结算，具体与医院医保部门报备。
[bookmark: _GoBack]无公务员补助职工，生育险申报，按以下要求提供材料申报。申报有效期为一年。
（一）申报生育，提供材料：
1.	《中区直单位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报表》，收原件（1份）； 
2.	《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或《生育登记证》，收复印件（1份）；
3.	《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若婴儿出生后死亡可提供新生儿死亡证明相关材料，收复印件（1份）；
4.	出院小结或出院记录，收复印件（1份）；
5.	发票，收原件（1份）；
6.	男职工申报的，需提供配偶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或社区、村委会出具的未就业证明，收原件（1份）；
7.	女职工生育合并有并发症的，需提供费用清单，收原件（1份）；
（二）申报流产，提供材料：
1.	《中区直单位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报表》，收原件（1份）； 
2.	《结婚证》，收复印件（1份）；
3.	住院治疗的，提供出院小结或出院记录，收复印件（1份）；
4.	门诊治疗的，提供《疾病证明书》，收复印件（1份）；
5.	发票，收原件（1份）；
6.	男职工申报的，需提供配偶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复印件或社区、村委会出具的未就业证明，收原件（1份）；
7.	如申报异位妊娠（宫外孕）和葡萄胎，除提供以上流产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费用清单，收原件（1份）；
（三）申报取环、放环，提供材料：
1.	《中区直单位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报表》，收原件（1份）； 
2.	《身份证》，收复印件（1份）；
3.	《疾病证明书》，收复印件（1份）；
4.	发票，收原件（1份）；
4、 工伤申报
   职工发生工伤，家属或所在部门请尽快联系人事处工资福利科，提交工伤申报材料，以便及时申请办理工伤申报，工伤认定中心接受申报期限为受伤当日起30天内。
    五、其他。
（一）区社保社会保障卡申领业务进度信息查询及领卡。
手机关注“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里的“社保卡专窗”“社会保障卡制卡进度”栏自行查询制卡进度，根据提示，申领人本人凭身份证原件前往制卡银行网点办理领取并激活。
（二）学校参保机构
我校职工除编外人员的养老保险在南宁市社保局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外，其余人员险种均在广西区社保局参保。
（三）职工社保及社保卡相关问题可手机关注“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学校人事处工资福利科联系电话：0771-4953450,联系人：刘丽。
  以上所有事项最终以业务所属社保局解释为准,详细可登陆广西区社保/南宁市社保官方网站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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